
包头正翔湾海洋生物科普教育中心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9年1月19日, 包头市正翔海洋公园有限公司组织召开包头正翔湾海洋生

物科普教育中心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会议。验收组由项目建设单位

（包头市正翔海洋公园有限公司）、验收监测单位（内蒙古路易精普检测科技有

限公司）及特邀2名专家（名单附后）组成。验收组现场查看并核实了本项目建

设运营期配套环保设施的建设与运行情况。会议听取了项目建设单位、验收监测

单位的介绍汇报。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及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

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钢铁大街 7 号正翔国际广场

S11，项目占地面积 2645m2，建筑面积 12494.46m2，实际总投资 2 亿元。包头正

翔湾海洋生物科普教育中心包括海洋科普馆、海洋生物体验馆、热带雨林体验馆、

极地考察展示区等。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6 年 6 月由包头市大森环境产业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包头正翔湾文化

创意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16 年 7 月 25 日取得包头市青山环保局《关

于包头正翔湾文化创意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青环报告表【2016】

36 号）。

本项目于 2016 年 7 月开工建设，于 2017 年 4 月 18 日投入试运行。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际投资为 200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9.52 万元，环保投资比例为

0.15%。

（四）验收范围

本项目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仅包括该环评及其批复中涉及到包头正翔湾海洋生物科普教



育中心项目的各项设备及环保设施正常运行、环评及批复中涉及的生产配套设施

和公辅设施（供暖锅炉）。

二、工程变更情况

1、原环评设计 2台 1t/h 的燃气锅炉（1备 1用），实际建成为 3台 2t/h 的

燃气锅炉（2用 1备）。2018 年度本项目天然气使用量为 119885 m3/a，较环评设

计量(128000m3/a)减少 8115 m3/a。2018 年度本项目排放的燃气废气中的颗粒物

年最大排量为 0.0318t/a，SO2 年最大排量为 0.01059t/a，NOX 年最大排量为

0.265t/a，污染物排量也均低于原环评中涉及本项目的拟排放量（颗粒物0.20t/a、

SO20.23t/a、NOX2.05t/a）。

可见，该项目不存在重大变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污水排放主要为游客、工作人员生活污水、维生系统正常运行过程中

沉淀池排放废水、锅炉定期排水，主要污染物为 COD、BOD5、SS、氨氮。

海洋馆内生物用水通过维生系统过滤净化消毒循环使用，减少新鲜水的用量，

不能使用的海水通过沉淀池外排，与生活污水以及很少量的锅炉排水一同排入市

政污水管网，最终排入包头市南郊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二）废气

本项目锅炉房配置 3台 1.4MW 的燃气锅炉（2用 1备），燃气锅炉废气通过 1

个 26m 高排气筒排放。

（三）噪声

本项目建筑物内的噪声通过各生产设备间设置的基础减震垫衰减后，排放到

外环境中；建筑物顶楼的空调风机外部包裹消音罩用于阻隔噪声。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固体废弃物有工作人员和游客产生生活垃圾，以及维生系统运行

过程中产生的残饵、排泄物等泥状固体废物。生活垃圾由保洁人员收集到白色大

塑料桶中，维生系统固废由工作人员收集到铁制垃圾箱内，再由环卫部门定期清

运。本项目固体废物基本得到妥善处置，对外环境影响较小。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一）废气

1、锅炉废气

项目设有 3 台 1.4MW 的燃气锅炉（2 用 1 备），燃气锅炉燃烧过程中，锅炉

运行负荷为 85%。颗粒物最大的排放浓度是 8.21 mg/m3，二氧化硫最大的排放浓

度是 3mg/m3，氮氧化物排放浓度最大值为 76mg/m3，均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GB13271-2014）表 2限值要求。

（二）厂界噪声

由检测结果可知，本项目昼间噪声最大值为 54.7dB(A)，夜间噪声最大值为

44.5dB(A)，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2008)中 1 类

标准要求；距离本项目最近的敏感点的昼间噪声最大值为 52.2dB(A)，夜间噪声

最大值为 44.8dB(A)，均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中 1 类声环

境标准要求。

（三）废水

本项目废水来源于工作人员和游客产生生活废水，以及海洋馆维生系统运行

过程中排放的污水。废水年排量为 12310.34t/a，由检测结果可知，悬浮物的日

均最大排放浓度为 94.25 mg/L，化学需氧量的日均最大排放浓度为 262mg/L，五

日生化需氧量的日均最大排放浓度为 53.35mg/L，氨氮的最大排放浓度为

41.0565mg/L，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表 4中三级标准。

本项目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符合“三

同时”制度，验收监测期间主体工程工况稳定、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正常。

五、工程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运营过程产生的废气、噪声等污染物经相应措施处理后，可实现达标

排放。燃气锅炉废气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 2014）表 2

限值要求，且污染物排量也均低于原环评中涉及本项目的拟排放量。废水满足《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中的三级标准，排入市政区污水管网至包头

市南郊污水处理厂，不直接排放至外环境。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1 类限值要求，敏感点噪声满足《声环境质量标

准》（GB 3096-2008）中 1类声环境标准要求。固体废弃物在建筑物内外的暂存

设施符合相关规范要求，生活垃圾和维生系统垃圾均完好收集由环卫部门清运，

最终得到妥善处置。



综上所述，工程各项污染物可达标排放，对周边环境影响满足环评要求。

六、验收结论

包头正翔湾海洋生物科普教育中心项目不存在重大变更，废气、废水、噪声

监测结果满足相关标准要求。其立项、环评手续齐全，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

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严格执行了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保审批手续及

“三同时”制度。并且在本项目验收期间再无环保投诉事件发生。因此，从环境

保护角度，该项目满足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条件。

建议及要求：

((1)加强废气治理设施、噪声防治措施长期、稳定、正常的运行管理，确保

本项目废气、厂界噪声达标排放。

(2)将生活垃圾和维生系统垃圾收集在指定地点，确保该项目固废不乱丢、

随意外排。

专家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